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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考点精编(第1卷)》重要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作者权威，《2011
年国家司法考试考点精编(第1卷)》的作者都是从事司法考试辅导多年的一线老师，有着丰富的辅导经
验，这套书也是所有老师？多年经验融合到每个章节。二是体例科学，《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考点精
编(第1卷)》为了更具有应试性，在体例方面更合理，考生朋友阅读起来更加条理清晰，每个知识点下
大部分都附有相关的精选真题，用于巩固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三是全部按照最新的法律规定进行编
写，《刑法修正案（八）》、《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2011年新增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都在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考点精编(第1卷)》中有深度的解读。四是涵盖所有重要考点，司法考试每年要
考查的知识点是固定的，《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考点精编(第1卷)》涵盖的大纲规定的所有考查知识点
，真正达到把书读薄，但不遗漏每个知识点，为考生起到减负的作用。五是按照考试特点分为三卷本
，考生朋友在复习备考中，尤其是复习到最后，可以按照试卷的分类来复习，方便大家查找相关知识
，提高复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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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主讲人：杨帆(男)第一章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理论第二章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
基本内容第三章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法理学 主讲人：杨帆(男)第一章 法的本体第二章 法的
运行第三章 法的演进第四章 法与社会法制史 主讲人：杨帆(男)第一章 中国法制史第二章 外国法制史
宪法主 讲人：杨帆(男)第一章 宪法基本理论第二章 宪法的实施及其保障第三章 国家基本制度第四章 
选举制度第五章 特别行政区制度第六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第七章 国家机构经济法 主讲人：
张海峡第一章 竞争法第二章 消费者法第三章 银行业法第四章 财税法第五章 劳动法第六章 土地法和房
地产法第七章 环境保护法国际法 主讲人：杨帆(女)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国际法主体：第三章 国际法律
责任第四章 国际法上的空间划分第五章 国际法上的个人第六章 外交关系法和领事关系法第七章 条约
法第八章 国际争端的解决方式第九章 战争和武装冲突国际私法 主讲人：杨帆(女)第一章 国际私法概
述第二章 法律冲突、冲突规范和准据法第三章 适用冲突规范的制度第四章 国际民商事法律适用第五
章 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第六章 区际司法协助国际经济法 主讲人：杨帆(女)第一章 国际经济法导论
第二章 国际货物买卖法律制度第三章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与保险法律制度第四章 国际贸易支付法律制
度第五章 我国对外贸易管理法律制度第六章 WTO法律制度第七章 国际经济法其他领域的法律制度司
法制度与职业道德 主讲人：张海峡第一章 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概述第二章 审判制度及法官职业
道德第三章 检察制度及检察官职业道德第四章 律师制度与律师职业道德第五章 公证制度及公证员职
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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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法的作用的优点与局限性。（1）法的作用的优点。与其他的社会规范相比较，法律
的作用有着某些优点，表现在以下方面：①在有了国家以后，原先的社会规范，如宗教、道德、习俗
，对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力已让位于法律的作用，法律从而成了社会关系的最主要的调整手段
。②法律以其特有的稳定性、可预测性等特性成为社会生活的最稳定的规范和平衡工具，使社会生活
的变化和发展变得相对平稳和有序，不至于剧烈地变动。③法律以其程序性、公开性、权威性和国家
强制性成为社会统治中成本最低的手段。（2）法的作用的局限性。法律虽然具有不容低估的作用，
但同时必须要认识到，法律不是无所不能的，法的作用也有局限性，这种作用的局限性反映在人的因
素、社会因素和法律自身因素三个方面。①人的因素。a.从社会调整的手段上看，法律只是人的行为
和社会关系的调整手段之一，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面前，除了采用法律手段之外，还需要与
其他社会规范如政策、纪律、习俗、道德等加以综合使用，甚至在有些时候，法律并非首选的方式和
手段。b.从调整的范围上看，法律作用的深度和广度是有限的：首先，法律作用的对象是人的行为，
并且只能是外在的行为。因此法律无法作用到人的行为的背后.即无法对人之所以作出该行为的动机、
思想、观念、认识、信仰等发生作用，这些内在的东西往往只能依靠其他的手段加以调控。其次，法
律作用所能够调控的人的行为，只是人的所有行为中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有些为人无法通过
法律手段得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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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年国家司法考试考点精编(第1卷)》：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荐序。司法考试“三小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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